温建招[2009]11号

关于集中核验建筑企业基本账户等事项的通    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建设局《关于推行法人管理项目制度的若干意见》（温建建[2009]28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方便投标企业，决定集中核验建筑企业基本账户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筑企业应当设置固定的办理工程投标事务的人员（以下简称投标代理人），负责投标答疑、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开标会议等招标投标活动。投标代理人必须是在本企业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正式员工。一个单位限报投标代理人1-3人，投标代理人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原则上一年内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须提出合理理由）。
二、工程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必须出自投标企业的银行基本账
户。企业基本账户和投标代理人身份经集中核验的，投标时可不提供投标代理人的养老保险证明、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资料，否则，投标时必须按标文规定提交。

三、企业的基本账户和投标代理人身份的集中核验办法如下：

（一）建筑企业在办理核验基本账户和投标代理人身份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代理人必须到场，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申明原件（附件一）；
（二）办理投标代理人身份核验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1、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二）；
3、投标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以及近期二寸标准照一张（同时提供照片电子文档，尺寸不少于400×600像素）； 
4、投标代理人近三年（2007年--2009年）缴纳养老保险证明原件。
（三）办理核验企业基本账户时，应当提交由中国人民银行发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集中核验时间：通知之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前。

（五）联系人：赵群雄   杨慧     电  话:88856505

二00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企业法定代表人申明

本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郑重声明，本企业此次提交材料的全部数据、内容是真实的，同时我在此所做的声明也是真实有效的。此次所提交的资料如有虚假，本企业愿自动放弃在温州的承接工程资格，退出温州建筑市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同意温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本企业的弄虚作假行为在网络上公示，作为警示。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法定代表人私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明必须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不得由他人代签。
附件二

在温从事招标投标活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登记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营业执照
注册号
	
	主项资质
及等级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职  称
	
	联系电话
	
	手    机
	

	委托代理人1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职  称
	
	联系电话
	
	手    机
	

	委托代理人2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职  称
	
	联系电话
	
	手    机
	

	委托代理人3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职  称
	
	联系电话
	
	手    机
	

	法定代表人

授权内容
	兹委托本单位           、           、           等       位同志代表本公司在温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并对所委托的事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1（签名）：
委托代理人2（签名）：
委托代理人3（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温州市建设工程招标
投标监理处
意  见
	已经核验。

温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理处（盖章）

年      月      日


注：1、一个单位限报投标代理人1-3人，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原则上一年内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须提出合理理由）。

2、本登记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亲笔签名，不得由他人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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